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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清产核资办公室关于印发《国有企业代码填报规定》的通知
财政部清产核资办公室关于印发《国有企业代码填报规定》的通知
（财清办［１９９５］６号）

为顺利完成清产核资数据资料统计、汇总和分析工作，并为建立科学、规范的国有资产统计监测制度和国有企业评价体系创造条件，根据《一九九五年清产核资工作方案》，我们统一制定了《国有企业代码填报规定》，现印发给你单位。请按本规定要求，具体组织实施，在填报中如发现问题，请及时反映上报。

１９９５年１月２４日

国有企业代码填报规定

第一条 为在清产核资中促进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科学、规范的国有资产统计监测制度和方法创造条件，并为今后长远的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打基础，根据《一九九五年清产核资工作方案》，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国有企业代码”是由国有企业（单位）标识代码和反映企业（单位）行政隶属、行业性质、企业规模、组织形式、企业管理级次、经济部门等属性代码组成（见附件）。

国有企业（单位）标识代码和所列属性代码根据国家有关部门颁布实施的国家标准填报。

第三条 填报国有企业代码的目的：对境内外所有国有企业、单位进行全面的清查和摸底，分清国有企业管理级次，核实国有企业（单位）户数，保证国有资产安全、完整，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和各地区、各部门及各行业优化资本结构、调整经济和产业结构提供依据，为建立科学、规范的国有资产数据库打基础。

第四条 国有企业代码适用范围

各地区、各部门所属或举办的各类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企业管理的事业单位（以下简称企业、单位），包括各企业、单位投资举办的国内分支机构或全资子公司及各类中资合资、中外合资合作、股份公司等企业、单位，以及各地区、各部门和各级国有企业、单位投资举办的境外企业或开办的各类境外机构。

第五条 填报国有企业代码的企业、单位

各地区、各部门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并单独编制资产负债表的所有国有企业、单位及在境外注册的国有企业、机构都应填报国有企业代码。

第六条 国有企业代码包括以下主要经济内容：国家技术监督局、国家统计局等有关部门核发企业（单位）的统一代码、企业、单位的直接主管单位统一代码、企业（单位）名称、企业（单位）行政隶属关系、企业（单位）归属经济部门、企业（单位）所属具体行业、企业（单位）的经济规模、企业（单位）的管理级次和组织形式、企业（单位）所在地区等。

第七条 国有企业代码的填报依据和方法

（一）国有企业、单位标识代码

依据国家技术监督局、国家计委等十二个部门联合颁布的《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代码管理办法》和国家标准《全国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代码编制规则》的规定，采用由各级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国家统一代码证书所规定的９位代码表示。
（二）直接主管单位代码，指企业、单位上级直接主管部门、企业或单位的标识代码，根据各级技术监督部门发布的国家统一代码证书所规定的９位代码填报，第一级次的企业、单位不填此代码。

对于未领取代码证书的国有企业、单位应及时到其指定的技术监督部门办理有关申领手续。

（三）国有企业、单位名称，以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名称或在境外有关国家、地区注册的名称为准填列。

（四）国有企业代码对企业、单位行政隶属关系统一设定为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两类。

１．中央企业根据国家技术监督局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央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及其他机构名称代码》（ＧＢ４６５７－９０）填报，采用代码前加三个零表示；

２．地方企业根据国家技术监督局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ＧＢ２２６０－９１）填报。具体填报：省级企业采用行政区划代码前两位数字后加四个零表示；地（市）级企业采用行政区划代码前四位数字后加二个零表示；县级企业采用行政区划代码本身六位数字表示。

各级地方企业、单位对应的行业主管部门，根据国家标准《中央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及其他机构名称代码》（ＧＢ４６５７－９０）填报。如归属机械厅（局）的企业、单位，填报机械部的代码。

（五）国有企业代码对企业、单位归属的经济部门统一设定为十类。根据国家标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ＧＢ／Ｔ４７５４－９４）的门类填报，具体要求如下：

第一类：农林牧渔部门。指从事《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门类Ａ中业务的企业、单位。

代码表示－０

第二类：工业部门。指从事《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门类Ｂ、Ｃ、Ｄ中业务的企业、单位。

代码表示－１

第三类：建筑部门。指从事《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门类Ｅ中业务的企业、单位。

代码表示－２

第四类：地质勘查水利部门。指从事《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门类Ｆ中业务的企业、单位。

代码表示－３

第五类：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部门。指从事《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门类Ｇ中业务的企业、单位。

代码表示－４

第六类：贸易餐饮部门。指从事《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门类Ｈ中业务的企业、单位。

代码表示－５

第七类：金融、保险部门。指从事《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门类Ｉ中业务的企业、单位。

代码表示－６

第八类：房地产部门。指从事《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门类Ｊ中业务的企业、单位。

代码表示－７

第九类：社会服务部门。指从事《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门类Ｋ中业务的企业、单位。

代码表示－８

第十类：卫生体育教育文化科研及其他部门。指从事《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门类Ｌ、Ｍ、Ｎ中业务的企业、单位。以及不能纳入以上九种经济部门有关业务的其他企业、单位。

代码表示－９

（六）国有企业代码的企业、单位所属具体行业根据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国家标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ＧＢ／Ｔ４７５４－９４）中大类、中类、小类规定的内容和标识填报。

（七）国有企业代码对企业经济规模统一设定为特大型、大型、中型、小型。

代码表示：特大型－１１，大型－１２，中型－１３，小型－１４。

１．工业企业规模根据原国家经委第五部、委、局制定的《大中小型工业企业划分标准》填报。

２．非工业企业规模按国家经贸委等部、委、局即将联合发布的《大中小型非工业企业划分标准》填报，如届时不能正式发布，从另行规定。

（八）国有企业代码对企业、单位管理级次的设定，原则上中央企业、单位和中央特殊行业分为四级；地方企业、单位分为三级。

１．中央企业、单位管理级次的划分

第一级次：指国务院直属总公司、控股公司等；

代码表示－１１

第二级次：指由国务院各部门（包括部、委、局、署、社等）直属企业、单位及由第一级次企业、单位投资或举办的企业、单位；

代码表示－１２

第三级次：指由第二级次企业、单位投资或举办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单位；

代码表示－１３

第四级次：指由第三级次企业、单位投资或举办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单位；

代码表示－１４

第四级次以下的企业、单位并入第四级次。

２．中央特殊行业企业、单位管理级次的划分

中央特殊行业：指垂直管理、统负盈亏并主要按行政区划设立分支机构的行业，如银行、保险、邮电、电力等部门。代码填报到第四级次。

第一级次：指国务院所属总行（总公司）、部；

代码表示－２１

第二级次：指省级分支机构，以及由总行（总公司）、部直接投资或举办的企业、单位；

代码表示－２２

第三级次：指地（市）级分支机构，以及由省级分支机构、第二级次的企业、单位直接投资或举办的企业、单位；

代码表示－２３

第四级次：指县级分支机构，以及由地（市）级分支机构、第三级次的企业、单位直接投资或举办的企业、单位；

代码表示－２４

第四级次以下的企业、单位归入第四级次。

３．地方企业、单位管理级次的划分

第一级次：指省、地（市）、县政府直属企业、单位；

代码表示－３１

第二级次：指地方各级政府部门直属企业、单位和第一级次企业、单位投资或举办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单位；

代码表示－３２

第三级次：指由省、地（市）所属第二级次的企业、单位投资或举办的企业、单位；

代码表示－３３

第三级次以下的企业、单位并入第三级次（县级企业、单位并入第二级次）。

（九）国有企业代码对企业、单位组织形式统一设定为七种。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分类方法确定。具体内容和表示方法如下；

国有独资企业－１、中资合资企业－２、股份有限公司－３、有限责任公司－４、中外合资合作企业－５、实行企业管理的事业单位－６、其他－７。

（十）国有企业代码对企业、单位所在地按实际所处地点填报。境内企业、单位代码根据国家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ＧＢ２２６０－９１）填报；境外企业、机构根据国家标准《世界各国和地区名称代码》（ＧＢ２６５９－８６）填报，采用代码前加三个零表示。

第八条 国有企业代码填报内容的有关特殊规定

（一）企业、单位所属具体行业的填报，凡不属于指定行业的企业，全部编入其他。

（二）企业、单位经济规模的填报，凡不划分经济规模的企业，应在相应位置用９９表示。

（三）企业组织形式的填报，凡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组织形式称谓的，一律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组织形式为准进行填报。

（四）中资合资企业的代码，应由控股方、或合同协议规定的接受投资方填报。

（五）中外合资合作企业代码，由中方具有实际控股权的企业填报。

第九条 为与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相适应，满足中央、地方两级政府及所属部门管理企业的需要，同时考虑利用现代化手段对全国企业、单位资料汇总、分析，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代码采用结构相同、位数相同的一套编码体系。

第十条 国有企业代码通过填报１９９５年清产核资报表封面和１９９２至１９９４年清产核资衔接报表封面完成。

第十一条 国有企业代码填报工作由财政部清产核资办公室统一组织，各地区、各部门清产核资机构具体实施。

各地区、各部门所辖国有企业、单位代码填报工作，按行政隶属关系分别进行填报和审核。地方企业、单位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清产核资办公室具体负责；中央企业、单位由中央各主管部门清产核资办公室具体负责。

第十二条 国有企业代码填报工作过程

（一）各省、地（市）、县级清产核资办公室应根据本规定对所属企业、单位按归属经济部门、具体行业、经济规模、企业管理级次等进行分类，编制企业、单位清产核资报表封面，随同１９９５年清产核资报表填报工作同时完成。

（二）中央各主管部门及所属总公司或集团公司应根据本规定对所属企业、单位按归属经济部门、具体行业、企业规模、企业管理级次等进行分类，编制企业、单位清产核资报表封面，随同１９９５年清产核资报表填报工作同时完成。

没有建立基层录入点的地区和部门，应编制企业分类名单，由地区、部门统一填报代码、录入汇总。

第十三条 军队、武警根据本规定自行组织对所辖企业、单位进行代码填报工作，并报财政部清产核资办公室备案。

第十四条 本填报规定由财政部清产核资办公室负责解释。

附件：

国有企业代码格式

企业、单位代码：××××××××－×

	直接主管单位代码
	××××××××－×

	企业、单位名称
	　　　　　　　　　　　　　　　　　　　　　　　　　

	行政隶属关系 
	中央　×××××× 地方　××××××－××× 　　　　　　　行业主管部门

	经济部门 
	农林牧渔－０　工业－１　建筑－２　地质水利－３ 交通仓储邮电通信－４　贸易餐饮－５　金融保险－６ 房地产－７　社会服务－８　卫生体育教育科研及其他 －９

	经济行业
	代码：××××

	企业规模
	特大型－１１　大型－１２　中型－１３　小型－１４

	　　企业、单位 　　管理级次 
	中央：第一级次－１１　第二级次－１２　第三级次－ １３　第四级次－１４ 中央特殊行业：第一级次－２１　第二级次－２２ 第三级次－２３　第四级次－２４ 地方：第一级次－３１　第二级次－３２　第三级次－ ３３

	　　组织形式 
	国有独资－１　中资合资－２　股份有限公司－３　有限 责任公司－４　中外合资合作－５　实行企业管理的事业 单位－６　其他－７

	　　所在地区　　
	行政区划代码：××××××(世界各国和地区名称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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